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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聚焦市、县、乡三级国土空间规划的政府事权配置问题，通过思辨其授权、分

权和集权逻辑，提出规划治理的优化策略。研究发现：“市—县—乡”三级地方政府及

其规划主管部门的事权结构，体现了层级明晰、权责协同的授权逻辑；一定程度上存在

授权模糊、事权重复、权责错位等“分权”问题；部门事权的划分带有显著的“集权”

特征。研究认为：规划治理体系的完善，其核心在于梳理规划体系中的事权关系，关键

在于明晰各层级政府规划事权的边界。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allocation of governmental authority in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across municipal, county, and township levels. By analyzing the un‐

derlying logic of authorization, decentralization, and centralization, it proposes strate‐

gies for optimizing planning governance.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authority

structure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ir planning departments at the municipal-

county-township level reflects a logic of clear hierarchical authorization and coordi‐

nated responsibilities. However, problems characteristic of decentralization—such as

ambiguous authorization, overlapping authority, and misaligned responsibilities—per‐

sist to a notable degree. Conversely, the division of departmental authority exhibits a

pronounced centralization tendency.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improving the planning

governance system hinges on clarifying authority relationships within the planning

framework, with the key task being to define the boundaries of planning authority at

each level of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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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全国

省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已基本批

复完成，进入全面实施阶段”[1]。在“多

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构过程

中，仍存在规划内容繁冗[2-3]、传导效果

不佳[4-7]、与发展规划协同性差[8-9]、上下

级规划内容重复[10-11]、立法及监督实施

机制建设滞后[12]等阶段性问题，对于

“市—县—乡”三级①国土空间规划而言

尤为突出。这既是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

度逐步成熟的必要过程，又是国土空间

规划事权逐步明确的阶段性矛盾。从地

方政府规划事权视角，研究国土空间规

划立法、编制、审批、实施、监督检查

等环节的事权配置问题，有助于从体制

设计层面提升国土空间规划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事权”，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

定义是“处理事务的权力”。政府事权是

依据政府职能产生的，经法律授权管理

具体事务的权力[13]，包括“事”和“权”

两部分，体现责任和权力的统一，表现

为具体事务管理职能、法律授权和具体

行政权三个必要特征[14]。政府规划事权②

是政府及其部门根据法定职能和职责所

需承担的任务和责任，通过行政权实现。

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构中，学界已

在规划逻辑、空间管控制度、规划编制

及管理方法层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和实

践[15-21]，其中不乏对政府规划事权问题

的研究[8, 22-23]，但主要集中在央地事权的

划分以及国外的经验介绍等方面，对于

地方政府规划事权的内部划分，特别是

与地方国土空间规划相应的事权配置问

题尚未开展充分的讨论[24-26]。
考虑2019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

干意见》，（下称《意见》）确定的“五

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地方

性国土空间规划对应省、市、县三级，

市、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均指向基层

规划治理单元，且拥有完整的政府规划

事权链条，而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则是市

县政府规划事权的延伸，因此，本研究

聚焦市、县、乡三级侧重实施性国土空

间规划的事权配置问题，旨在通过法理、

学理层面的思辨，梳理地方政府规划事

权的关系，明晰事权矛盾，以期为完善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提供启示。

1 地方政府规划事权的法理、学

理逻辑

从法理、学理层面探讨地方政府规

划事权，有利于理解规划事权的来源，

思辨地方政府规划事权的授权、分权和

集权逻辑，协调地方政府规划事权的关

系和矛盾。

1.1 授权

从法理上讲，“单一制”③国家的地

方政府事权来自中央授予，我国属于单

一制在学界已有诸多探讨[27-30]。在我国

体制设计中，地方政府是中央、上级机

关委托或权力机关授权下的执行机关，

中央层面在事权确认和划分上具有决定

权，不存在绝对的“地方事权”④。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

法》），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据法律规定

的权限开展辖区的地方性事务⑤（乡镇执

行同级人大和上级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

令），但上级机关的“进入”同样得到了

《宪法》授权。尽管《宪法》在事权划分

时使用了“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

极性的原则”，但《宪法》第一百零八条

又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

工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工作部

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

“统一领导”和“主动性”“积极性”之

间更体现地方主动性和防御功能的平

衡[31]。因此，上下级都在约定的范围内

行使权力，且不影响法制的统一，此为

授权的意义[32]。
关于央地事权的划分⑥我国早有规

定，但对地方政府内部的事权划分则较

为模糊。在规划领域，《城市规划编制办

法》（2006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

若干意见〉》（2016年）、《城乡规划法》

（2019年修正）、《土地管理法》（2019年
修正）、《意见》（2019年）、《土地管理法

实施条例》（2021年修订）等文件也曾对

地方政府的规划事权作出过相应的界定。

特别是新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立以来，

关于规划事权的划分原则是清晰且有效

的。如《意见》强调“各级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编制重点”，总体规划、专项规

划、详细规划的编制和审批机关、程序

要求，“谁审批、谁监管”“管什么就批

什么”原则，对省级政府在规划编制、

审批内容和程序要求方面的授权等。

2019年《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

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则重申了“管什

么就批什么”的原则，并对省级和国务

院审批的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审查要

点予以明确。

1.2 分权和集权

从学理上讲，在世界范围内分权化

(decentralization)⑦是主要趋势[33]，特别是

1990年后，政府从传统管理转向治理模

式的纵向重构过程中，形成了决策权和

执行权的地方性“下沉”趋势[34-35]。西

方学者普遍认为，强化地方政府事权有

助于协调与社会、市场的关系，促进多

样化的地方发展路径[36-37]。除美国此类

州内“单一制”事权体系[38]外，英国[39]、
日本[40]、瑞士[41]多通过分权建立了以地方

规划事权为主的规划体系，法国、荷兰、

韩国则通过强化地方规划自治实现

分权[42-45]。
自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务院机构

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 发布，我国以

“简政放权”为特色的政府职能转变改革

框架逐步建立。行政体制改革实践中，

大部分公共事务治理事权均呈现“分权”

趋势⑧，但仍有少量公共事务呈现“集

权”（centralization） 特征，这种分化的

内在机制值得深究[46]。本质上，我国的

“分权”并非严格法律意义上的分权，而

是一种“行政性分权”“事实分权”[47-48]。
按照财政联邦主义 (Fiscal Federalism)的
观点，“集权”“分权”的选择应坚持

“效率原则”，从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

效率的角度，平衡二者的关系[46]，这与

我国以运行效率为行政事项集权与分权

最优边界的逻辑一致。此外，“集权”的

领域，多集中于与经济命脉、国家安全

强关联的领域，通过强化垂直管理实现；

“分权”的领域集中于民生、社会经济治

理相关的公共服务领域，通过强化非垂

直管理实现，并进行有选择性集权以加

强区域协调[49]。就规划领域而言，近年

来各地的实践中呈现纵向权利分配中的

决策权上收、执行权下沉和横向权利分

配中的集权等特征[50]（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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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方政府的规划事权关系

既然“管什么就批什么”的原则是

确定的，那么地方政府及其部门“管什

么”理应明确。本研究基于规划及相关

领域的法律法规、规章及部分规范性文

件，系统梳理“市—县—乡”三级地方

政府及其规划主管部门的授权事项。同

时，立足全国20个省份37个地市的部分

规划主管部门的“三定”⑨方案及乡镇政

府职能，研究市、县、乡三级政府在规

划治理中“管什么”，梳理地方政府规划

事权关系。

2.1 地方政府规划事权的授权逻辑

经过多年的规划体系改革，“市—

县—乡”三级地方政府及其规划主管部

门的事权结构呈现出层级明晰、权责协

同的授权逻辑。

纵向上，体现为“一级政府、一级

事权”层级结构。市、县级作为承上启

下的规划管理与实施的层级，在事权上

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而乡镇的规划事权

比较少，侧重于操作层面和乡村建设的

管理，体现对上级规划主管部门事权的

延伸；行政立法权主要集中在市级层面。

横向上，体现为明确分工协作关系。市、

县人民政府是规划事务的决策主体，承

担着规划审批、重大政策制定、土地征

收等最终决策责任，是行政决策权比较

集中的事权主体；规划主管部门作为执

行机构，承担规划的具体编制、行政许

可、监督检查和行政执法等专业性工作，

是行政执行权较集中的事权主体；乡镇

管理所作为上级规划主管部门的派出机

构，无独立的规划事权。

2.2 地方政府规划事权的分权

政府“三定”方案为各主管部门及

乡镇人民政府提供了相对清晰的职责范

围。就垂直分权逻辑而言，市、县、乡

三级政府规划事权还存在授权模糊、事

权重复、权责错位等问题。

第一，授权模糊。从调查的各地样

本中，普遍出现了事权与法律法规、上

级机关授权内容不一致的情况，表现为

扩展授权内容、模糊授权范围等。如：

组织编制、修改本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省级风景名胜区规

划等事权在市、县人民政府，而非规划

主管部门；县级以上规划主管部门负责

城市蓝线、绿线、紫线、黄线的监督、

检查等管理工作，而划定城市蓝线、绿

线、紫线、黄线的事权在市、县人民政

府等。第二，事权重复。各地普遍出现

了县级照搬市级，区抄袭市、县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职责的情况。市、县两级规

划主管部门的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

空间规划体系、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国

土空间生态修复、耕地保护制度等事权

领域，存在大量的重复赋权。第三，权

责错位。表现为有权无责、有责无权，

上下级事权彼此“进入”。如乡、镇政府

在规划管理方面本身只有少量的执行性

规划事权内容，作为最基层的规划实施

主体，乡、镇政府的规划事权最易形成

权责不对等问题。而无论是区、县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还是乡镇国土空间规划，

在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

生态保护红线等方面开展的研究工作，

无一不是通过重复国务院、省级人民政

府事权事项，实现下级“进入”上级事

权的“越权”；而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对各下辖县、乡镇的土地用途，绿地、

公共服务设施的安排又存在上级“进入”

下级事权的情况（表 1）。
此外，从部门事权的划分逻辑来看，

“市—县—乡”三级政府规划事权的划分

中带有显著的“集权”特征，这与规划

体系改革中横向事权分配的集权趋势一

致，但仍存在少量例外情况。如《土地

管理法》已经明确将农村宅基地改革和

管理、监督检查，违法占用耕地的处罚

等权限赋予了农业农村部门，在多地的

规划主管部门职责中仍然涵盖其中。又

如对原有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

林公园、地质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制度⑩的
整合中，将原国土、农业、环保、住建、

海洋和林业部门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事权

集中到林草部门，但仍有风景名胜区暂

不纳入，自然保护地的调查、裁决、监

督检查等事权由多部门共同管理的情况。

此外，类似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城

市更新等事权，各地对其规划组织编制、

审查、审批主体的规定仍有较大出入。

总之，政府规划事权的授权和“三

定”方案的对比结果表明，在“市—

县—乡”三级规划体系的完善中，仍然

存在地方政府规划事权的构成模糊、重

叠设置严重、上下级事权进入等问题。

而地方政府规划事权问题根源在于供需

动态适配过程中的错位，这需要从建设

性角度看待规划事权体系的完善过程，

统筹地方规划事权的供需关系，从地方

政府规划事权的特点出发，理顺规划体

系中的事权关系，明晰“市—县—乡”

三级地方规划事权的边界，提出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的完善策略（图 2）。
3 基于地方政府规划事权的规划

治理体系完善策略

基于地方政府规划事权的规划治理

体系完善策略，厘清地方政府规划事权

关系和权责边界，有效规范授权、减少

重复、校正错位，优化国土空间规划的

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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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规划事权的分权和集权逻辑
Fig.1 The logic of decentralization and centralization in planning jurisdictional authority

38



国土空间规划的地方事权逻辑与优化策略 朱继任 赵广英 谭悦艺 王一苇 孙宇轩

3.1 理顺规划制度治理的事权关系

规划治理体系的完善，核心在于梳

理规划体系中的事权关系。在《国土空

间规划法》《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等法

律体系的完善中，可强调生态安全、粮

食安全、环境质量、韧性安全等底线性

及区域协调性内容相关事权的行政决策

权集权化；逐步探索民生保障、经济发

展、社会公平、文化治理等相关事权的

分权途径，将行政决策权向市、县人民

政府集中，并加强规划主管部门和乡镇

人民政府的行政执行权。

第一，明晰授权边界，推行权力清

单制度。依据《“三定”规定制定和实

施办法》等规章，制定并动态更新各级

规划主管部门的权力和责任清单，明确

每一项事权的法律依据、行使主体与具

体范围，特别是厘清政府与部门在规划

编制与审批中的事权差异，根据最新的

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完善“三定”方案，

结合规划体检评估，实现地方政府规划

事权、规划制度与成果的积极反馈。第

二，实施差异化事权配置，避免简单复

制。基于“市—县—乡”不同层级政府

的功能定位和实际管理需求，进行差异

化的事权配置。在省级层面制定事权划

分指导目录，明确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

核心职责，杜绝上下级部门职责的简单

照搬，形成梯度化、互补型的事权结构。

第三，建立权责对等机制，强化基层赋

能。通过立法或制定规范性文件，明确

各级政府及其规划主管部门在规划管理

中的权力和责任对等关系，特别是赋予

基层政府（尤其是乡镇级）与其规划实

施主体责任相匹配的事权，并建立相应

的监督问责机制。

3.2 明晰“市—县—乡”三级地方政府

规划事权的边界

规划治理体系的完善，关键在于明

晰各层级政府规划事权的边界。

一方面，推行“编审分离”机制，

优化规划权责配置。“编审分离”是理顺

规划事权关系、提升规划科学性与权威

性的核心机制。其核心在于将规划的决

策权、执行权与技术支撑内容进行制度

化分离与衔接。强化由上级政府或市、

县级政府行使的决策权，重点审批涉及

战略性、底线性的内容；明确属于本级

规划主管部门具体管理职责的执行权内

容，通过制定管理细则、政策工具包等

方式转化为可操作的实施规范，弱化规

划最终成果中技术性内容的篇幅，使其

回归支撑角色。

另一方面，依据事权清单精准剥离，

实现规划内容聚焦。规划“瘦身”的本

质是依据清晰的本级政府事权清单，将

“三定”
文件层级

市级

县级

乡镇级

行政立法权

起草规范、
标准；

起草法规；
制定监督检查

法规政策

制订监督检查
法规政策；

建立健全国土
空间用途管制

制度；
拟订林长制
相关制度

行政决策权

拟定发展规划和战略；
划定“三区三线”；

编制生态修复规划；
编制文物保护相关

规划；
构建“三生空间”格局；
拟定科技与信息化

建设发展规划

拟定发展规划和战略；
划定“三区三线”；
修建性详细规划的
编制、修订、报批；
编制国空生态修复

规划；
编制林业预算

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划
定与管理

行政执行权

负责国土空间用途转用
工作；

生态保护补偿；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土地整理复垦；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三旧”改造；
生态保护修复

负责国土空间用途转用
工作；

生态保护补偿；
土地征收、储备；

自然资源和规划审批；
土地整理复垦；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生态保护修复；

乡村建设项目选址；
城市更新项目用地报批；

审核城市更新方案
调查、统计、监测自然

资源；
地籍管理与调查；

土地权属登记、发证、
变更；

临时用地审批；
土地用途管制；

建设用地预审工作

行政检查、监
督权

监督检查法
规执行情况

监督自然资
源法律法规
执行情况；
监督实施村
庄规划管理；
监督占用耕
地补偿制度
执行情况

行政司
法权

调处权
属纠纷

调处权
属纠纷

其他行政
权力

建立土地
价格体系

建立土地
价格体系

资源费税
的收缴
管理

表1 市—县—乡三级“三定”文件中提及的没有清晰授权的规划事权事项
Tab.1 Planning power without clear authorization in the 'three determinations' documents at the municipal, county
and township levels

注：表中数据根据哈尔滨、北京、天津、上海、聊城、宿迁、南京、杭州、嘉兴、厦门、泉州、江门、广
州、深圳、中山、成都、广元、昆明、安顺、贵阳、喀什、塔城、安康、呼和浩特、长沙、衡阳、永州、怀
化、鄂州、武汉、郑州、安阳、宣城、蚌埠、九江、上饶、赣州等 37个地市 41个区县的规划职能部门“三
定”方案及 252个乡镇政府样本整理

图2 地方政府规划事权的供需关系
Fig.2 Supply and demand relationships of local government planning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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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上级政府事权（如区域性基础设施

布局、跨市县的生态保护区划定）和规

划主管部门事权（如具体地块的用地性

质细化、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微调）等内

容，从本级总体规划成果中剥离或仅作

原则性承接，从而使规划内容深度与政

府事权范围精确匹配。

4 结语

本研究聚焦“市—县—乡”三级地

方政府规划事权的配置问题，并运用逻

辑分析法对地方政府规划事权开展法理、

学理双重视角思辨，明晰了国土空间规

划体系完善中存在的事权矛盾。

法理上，地方政府规划事权来源于

中央、上级机关委托或权力机关的授权，

学理上则体现分权和集权的双重逻辑；

我国“市—县—乡”三级地方政府及其

规划主管部门的事权结构，既呈现出层

级明晰、权责协同的授权逻辑，又一定

程度上存在授权模糊、事权重复、权责

错位等“分权”问题；规划体系改革中，

部门事权的划分带有显著的“集权”特

征。地方政府规划事权问题产生的根源

在于供需动态适配过程中的错位，这需

要从建设性角度看待规划事权体系的完

善过程，统筹地方规划事权的供需关系，

完善规划治理体系，其核心在于梳理规

划体系中的事权关系，关键在于明晰各

层级政府规划事权的边界。

本研究尽管通过系统整理法律法规

的授权和广泛的“三定”文件调查，研

究地方规划事权的授权和划分情况，但

因条件所限，难以全面反映全国范围内

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差异、地域梯度差

异及规划治理能力差异，针对基层规划

事权的差异化研究仍是未来的重要深化

方向。

注释

① 根据《宪法》第一章第三十条第一款，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如下：

“ （一） 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

（二） 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

县、市；（三） 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

乡、镇。” 同时第二款明确了“直辖市和

较大的市分为区、县。自治州分为县、自

治县、市。” 而《立法法》《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均将“市”分为“设区市”和“不设区的

市”。考虑我国市制的复杂性，市实际上

包括了直辖市、设区市和不设区的市。设

区市一般是地级行政区，而不设区的市则

由于历史原因，存在少量地级行政区的情

况（如东莞市、中山市、嘉峪关市、儋州

市 4 个不设区的地级市，也称“直筒子

市”），其余为县级行政区。从法理上讲，

县级与地级“市”同属“省辖市”，均直

属省级政府管理，地级“市”下设县级

“市”的情况，实质是一种“代管”模式。

因此，本研究中，设区市、自治州、地区

等地级行政区因其在地方立法权、人大及

其常委会、地方政府组织等方面具有一致

性，为便于表述将其纳入“市级”讨论；

而直辖市作为省级行政区，与省级人民政

府事权一致，不将其纳入“市级”讨论；

区、县、不设区的市、自治县等县级行政

区纳入“县级”讨论；镇、乡、民族乡纳

入“乡级”讨论；而地区、盟，旗、自治

旗、特区、林区，街道、苏木、民族苏

木、县辖区等作为特殊的行政区类型，不

作单独区分和讨论。

② 本研究针对“市—县—乡”三级地方政府

及其规划主管部门展开研究，如无特殊说

明规划事权皆指地方政府规划事权。

③ 国家主权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并非

权力的固有主体，而是作为中央的分支机

构或代理机构存在。

④ 《宪法》第一章第三条第四款规定：“中

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

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

性、积极性的原则。”第三章第一百零五

条第一款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

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地方

各级国家行政机关。”

⑤ 《宪法》 第三章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规

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

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

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

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

民族事务、司法行政、计划生育等行政工

作……。”第二款规定：“乡、民族乡、镇

的人民政府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

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管理

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工作。”

⑥ 据2016年 《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

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

见》（国发〔2016〕49号），建立中央和地

方事权动态调整机制，中央和地方的事权

相对独立，央地双方都在约定的范围内行

使权力，且不会影响法制的统一。

⑦ 分权化包括散权(deconcentration) 、授权

(delegation)和放权(devolution) 三种模式。

散权一般是将执行权下放(全部或部分下

放)给下级机关，我国的规划体制体现了

这种垂直管理的模式；授权是将部分决策

权和执行权下放，同时设定执行要求和事

实政策的代理模式，如英国政府通过

officer-delegation 模式将规划权利授权给

规划督察和城市开发公司，深圳市“强区

放权”制度改革中将土地使用权审批、城

市更新、棚户区改造等职能下放到区级受

托机关等；放权则是将决策权、执行权全

部下放的非垂直管理模式，如国务院、广

东省下放深圳的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各地规划实践中由分局代为行使规划和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职权的情况常被误认为是

“放权”，本质上仍属于通过权力“委托”

行使行政职权的授权模式。

⑧ 2013—2020年，国务院已分 16批取消下

放1094项行政许可事项。

⑨ 据《“三定”规定制定和实施办法》，“三

定”即确定职能、确定机构、确定编制。

本研究中部分市、县、乡镇的“三定”方

案数据来源于政府官网公开的部门职责。

⑩ 2019年 《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发布，着手

对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自然保

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种类繁多、

重叠设置、边界不清、管理制度差异巨大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进行整合、合并，形成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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